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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前言 

  香港政府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四日刊登憲報修改博彩稅條例，使香港足球博彩

事業正式規範化。在此之前，有意投注的市民只能向非法莊家下注。據估計，每

年投注於外圍波的金額不少於一百億。這些金錢相信落入不法分子手中，從事其

他非法活動。政府一向致力打? 非法賭波，除了警方加派人手緝拿外圍莊家外，

把賭波合法化也被認為是一種有效手段。 

  然而，賭波能否合法化是一個值得爭議的話題。支持和反對者各持己見，雙

方的討論、爭辯沒完沒了。支持者多以個人自由、實際利益等角度出發，反對者

則主要從道德角度入手。本人認為「公說公有理，婆說婆有理」，雙方難定對錯。

因此，本文並不打算為賭波應否合法化作出結論，而是希望分析香港政府推行賭

波合法化的原因，說明賭波合化法的結果，以及就賭波合法化作出一些反思。 

 

2. 推行賭波合法化的原因 

 政府推行賭波合法化，一定有它的原因。政府所持的最大理由是要打擊非法

賭波。然而，如果仔細分析研究，可以發現打擊非法賭波反而事少，最重要是要

增加稅收。此外，賭波合法化還能振興經濟。對赤字嚴重的政府來說，打擊非法

賭波對其實際利益不大，增加稅收和振興經濟才是最重要的。 

 

2.1 打擊非法賭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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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政府於二零零一年首次提出賭波合法化這個議題。當時就任的財政司司長曾

蔭權在財政預算案中提出賭波合法化值得考慮的原因。當時政府財赤嚴重，增加

博彩稅雖然未嘗不可，但極有可能會使參與非法賭博的人增加。曾蔭權指出：「我

們要加強打擊非法投注活動，維護法紀。另外，我們要正視社會人士對足球博彩

有相當的興趣和需求⋯⋯盡早研究應否為足球博彩提供合法渠道。」（曾蔭權，

２００１）而政府於二零零三年四月向立法會提交足球博彩草案，民政事務局局

長何志平強調：「草案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個合法而又受規管的足球博彩途徑，

作為打擊香港的非法足球賭博，並以此配合警方針對非法足球賭博的嚴厲執法工

作。」（民政事務局，２００３）由此可知，政府強調足球博彩規範化的目的是

打擊非法賭博。 

 

2.2 增加稅收 

 政府財赤問題嚴重，必須從不同途徑增加收入。上文已提及，增加博彩稅未

必能把稅收增加，因為市民可能會改向非法莊家投注，政府的稅收可能會不升反

降。二零零三年度馬會上繳了高達九十五億元的博彩稅，套用香港經濟日報一篇

報道的說法，「對特區政府來說，賽馬仍是隻能生蛋的金鵝」。（香港經濟日報，

２００３）而賭波合法化後，政府的博彩稅收益將會更高。在不能提高博彩稅的

情況下，推行賭波合法化是最能增加政府稅收的辦法。根據博彩稅條例，香港賽

馬會在足球博彩的收益，要與政府五五分帳。（稅務局，２００３）足球博彩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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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收入對政府庫房無疑是非常吸引的。 

 

2.3 振興經濟 

 賭波合法化除了有利政府的庫房，亦對振興經濟幫助不少。馬會於二零零三

年五月十七及十八日一連兩日舉行了一個大型招聘會，提供三千個兼職及六百個

全職職位，吸引了近三萬八千人參加。（成報，２００３）在失業率高企下，三

千六百個職位對市民來說已經非常重要了。另外，政府亦可以趁機推動經濟復甦 

。賭波合法化後，球迷觀看球賽的意欲會提高，酒吧、食肆等將成為他們聚腳的

地方。沙士期間，飲食業生意大受影響。賭波合法化對恢愎飲食業(尤其是酒吧)

的生意可以有很大的幫助，下文將會詳細論述。 

 

3. 賭波合法化的結果 

 在撰寫本文時，賭波合法化推行了三個多月。在這三個多月，本港有沒有一

些明顯的變化呢？例如，政府是否成功打擊非法賭波？博彩稅收益能否幫助滅

赤？經濟有否好轉？上文分析了推行賭波合法化的一些原因，而我們是有必要對

這些原因作出一些研究及批判。 

 

3.1打擊非法賭波的成效 

 本人認為賭波合法化根本不能有效打擊非法賭波。相反，還有可能助長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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賭波。原因有以下兩點： 

一、馬會的賠率不及其他莊家 

二、馬會沒有推出最受港人歡迎的亞洲盤 

由於下注馬會沒有下注外圍莊家那麼「好分頭」，在賭波合法化前已經參與

非法賭波的市民，有甚麼推動力使他們改邪歸正呢？根據香港經濟日報一篇報道

指出，「一項調查發現，在馬會接受投注的首兩日曾到賽馬會投注的巿民中，逾

八成屬第一次賭波，投注者每次平均落注62.3元，顯示賭波合法化只能吸引「初

哥」落「雞仔注」，仍未能跟「外圍」搶客。」（香港經濟日報，２００３）除非

警方出動大量人力物力打盡非法賭波，令參與賭波的市民只有投向馬會，否則根

本不能解決非法賭波的問題。 

 另一個問題就是馬會沒有提供最受港人歡迎的亞洲盤。亞洲盤對下注者而言

贏面較高，對莊家則風險較大，所以馬會並未設有亞洲盤供市民選擇。下注開亞

洲盤的人，繼續下注外圍莊家，問題還不大。最大問題就是那些本來從未參與過

賭波的人，因為賭波合法化而首次參與足球博彩。這些人在下注馬會後，可能會

覺得馬會玩法少或賠率低，而轉為投注外圍莊家。馬會雖然已於二零零三年十一

月增加了幾種玩法，但亞洲盤始終欠奉。對本來只參與合法賭波，卻又希望下注

亞洲盤的人，很有可能轉而參與非法賭波。 

 這三個多月，警方並沒有偵破大規模的賭波集團。當然，三個月時間尚短，

不能太快認定賭波合法化對打擊賭波無效。然而，根據上述的分析，賭波合法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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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階段的確對打擊非法賭波作用不大。由此，可產生出一個問題：政府推行賭波

合法化的真正目的是甚麼？ 

 如果政府高調表明為增加稅收而推行賭波合法化，定必受到各方面反對。政

府於是打正旗號用合法賭波打擊非法賭波，希望令人覺得稅收只是打擊非法賭波

的一件副產品。上文已說明賭波合法化暫未能有效打擊非法賭波，因此，政府推

行賭波合法化的真正理由很可能是為了增加稅收，減少財赤。 

 

3.2 稅收增加了多少? 

 由於馬會以商業秘密為理由拒絕透露投拄額及利潤，因此自賭波合法化至今

政府能獲得多少稅收還是未知數。在此，本人嘗試對政府本年度能從足球博彩獲

得的稅收作出估計。 

 要了解政府能獲得的稅收，以下幾點是必須知道的： 

一、平均每場賽事的投注額 

二、平均每場賽事獲得的利潤 

三、博彩稅稅率 

四、馬會每年提供多少場賽事供市民投拄 

第三點最容易明白，上文已說明政府可從馬會的利潤抽取一半作為稅收。第

四點也不太難估計，現今馬會每天最多為二十場賽事開盤。每逢週未，除非有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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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國際性賽事，否則四大聯賽 1都會舉行賽事。因此，馬會? 月大約提供８０場

賽事。六、七月是球季休季，賽事較少。據此推算，馬會每年大約提供８００場

賽事。第一及第二點則較難估計正確。有熟悉賭波人士指出，馬會首三日共九場

賽事投注額應有一億。（太陽報，２００３）然而，這數字並不代表每場平均只

有千多萬投注額。首先要注意的是，首三日的賽事是港人較不熟悉的德甲賽事，

而且也沒有強隊對壘。此外，賭波合法化只是剛剛推出，投注額應該會慢慢提升。

綜合各種因素，我估計平均每場賽事的投注額是三千萬。至於每場賽事能獲得的

利潤最難估計，從馬會為賽事開出的賠率，我估計馬會的能獲得的利潤為投注額

的１０％。2 

 政府每年從足球博彩獲得的稅收可由以下算式獲得： 

每年賽事數目X平均每場賽事的投注額X平均每場賽事獲得的利潤 X博彩稅稅率 

＝ 800 X 30,000,000 X 10% X 50% 

＝ $ 1,200,000,000 

 據估計，政府本年度可多獲十二億的博彩稅收。重申一點，這個只是極粗略

的估計，但政府可獲得一筆可觀的收入卻是不爭的事實。 

 當然，相信政府會把一部分稅收用作資助各項針對病態賭博問題的活動。馬會

會撥款二千四百萬元，供政府推行一項為期兩年的有關試驗計劃。假設政府付出相同金

額，都只是十二億稅收的皮毛。政府還是可以達到其目的，增加收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指英格蘭超級聯賽，意大利甲組聯賽，德國甲組聯賽及西班牙甲組聯賽 
2可參閱 http://www.yoo.com.hk/article/article9.html賠率的產生一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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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刺激酒吧生意，提供就業機會 

 賭波合法化後，不少人都認為酒吧及食肆的生意有機會好轉。南華會天台酒

廊負責人林三石指出，經濟轉好及馬會接受賭波，近期人流確實有上升跡象。不

過，灣仔一間酒吧負責人表示雖然到酒吧的人多了，但不少投資者都看好酒吧業

發展，該區多了不少酒吧，所以利潤被分薄了。（成報，２００３）除了酒吧外，

一些設有電視供球迷欣賞賽事的火鍋店及茶餐廳的生意額亦有上升。 

 除了刺激了酒吧業外，賭波合法化也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。除了上文已提及

的３６００位馬會員工外，新開張的酒吧也需要聘請員工。不過，千萬別誤以為

賭波合法化可以解決失業問題。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，二零零二年度的失業人

數為２５５０００。假設連同馬會的３６００個職位，賭波合法化可以提供５０

００個職位，又只能令失業人口中的０．０２％能夠找到工作，對解決失業問題

沒有大作用，只能為各失業人士稍為止血。 

 不過，酒吧業也不是沒有隱憂。上文已指出有酒吧負責人認為新開的酒吧搶

了不少生意，生意額只有微升。如果投資者仍然看好酒吧業，繼續開張新酒吧，

酒吧的數目便有可能飽和。酒吧多，競爭自然大。酒吧可能要採取減價戰來爭生

意。酒吧間自相殘殺，必會有酒吧支持不住倒閉。酒吧亦要面對球賽淡季時的冷

清，或是足球博彩狂熱過後的淡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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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賭波合法化的反思 

 賭波合法化由被提出到正式實行，歷時兩年多。在立法的過程中，除了有值

得我們思考的問題，亦有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。以下兩點是我認為值得大家及政

府留意的地方。 

 

4.1 民意最重要 

 無論政府推行任何政策，都需要掌握民意。中文大學的一份研究指出，贊成

賭波的市民由二零零一年三月的44.9%慢慢增加至二零零二年七月的65.5%，反

對的市民則由43.8%下跌至27.6%。(中文大學，２００２)民意的轉向，令到賭波

合法法能順利通過的作用很大。 

 賭波合法化最初進行諮詢期間，民間反對的聲音很大。有三十七個民間團體

3，組成了「反對賭波合法化大聯盟」。（反對賭波合法化大聯盟，２００１）反

對團體大多是基督教團體或是教育團體。政府要是硬推賭波合法化，一定遇到很

大的反抗。用廿三條立法與賭波合法化作一個比較，政府推行廿三條立法諮詢時

間短，且漠視民意，結果導致五十萬市民上街遊行示威。相比下，賭波合法化就

作出了較長時間的諮詢，待較多市民支持才推行，則有助立法。縱使不是所有人

都同意賭波合法化，但當有大半數市民支持時，政府遇到較激烈的反對行動（如

大型遊行）的機會便小一些，在立法會能順利通過法案的機會又大一些，因為議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欲知三十七個民間團體的資料，可參閱 http://www.hkptu2.org/nsb/html/member.ht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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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有責任依民意投票。當然，賭波合法化與廿三條立法的性質有很大分別，現在

只是從民意取向作一個簡單的比較。簡單說，民意的取向很重要，政府無論推行

任何政策，應充份了解民意，不能只聽從小部分意見，又或是歪曲民意。 

 

4.2 客觀分析最可取 

 政府推行一個政策，必定有人支持，有人反對。我認為無論支持者或反對者，

都不應盲目堅持己見，而應冷靜地討論分析，得出一個最為人接受的結論。在賭

波合法化的過程中，就有缺乏理性討論的例子，值得我們借鏡： 

例子1. 香港青年協會在「運動VS賭博」一文中列出了五個支持五個反對的理

由，其中有兩點理由根本是無理的： 

一、減低生產力（因歐洲足球賽事均在本港深夜進行）。 

二、參與賭波人士留在家裡觀看賽事，會減少本港零售業收益。 

 我不能否認這兩點有潛在的可能性，但根本沒有實質証據支持。上述第一點

指出歐洲足球賽事多在本港深夜進行，又怎會減少本港零售業收益呢？我也可以

假設球迷午夜觀看球賽，要到便利店買汽水零食，刺激了便利店營業額。我亦可

以假設參與賭波人士為增加氣氛，購買喜愛球隊的球衣到酒吧觀看球賽，不也是

提高了本港零售業收益嗎？我想指出的是，作出一些沒有實質証據支持的論點，

對支持及反對雙方都沒有好處，只能增加一些不必要的討論。 

 例子2. 在明光社「香港無賭即死？」一文中，作者陳永浩指出很多反對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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波的人士被標籤為「道德主義者」。（陳永浩，２００２）基督教在公眾眼中較為

保守，因此容易被誤以為是「道德主義者」，只懂盲目從道德角度反對賭波合法

化。其實，很多反對賭波合法化的人都有實質証據支持他們的看法。例如，陳永

浩在另一篇文章「賭博點只治安問題咁簡單？！」就提出了不少反對賭波合法化

的理由：「賭波合法化後的新加坡，清楚表明合法賭波根本不能解決非法外圍，

黑社會，網上投注等問題！」、「又有人說澳門沒有賭博問題。但早前亞視《時事

追擊》便指出現時澳門青少年參與賭足球、籃球、甚至賭場活動，問題非常嚴重！

若說賭博能振興經濟，澳門開埠比香港早超過兩個世紀，開賭亦超過半個世紀，

經濟理應早就超越香港，但時至今日，澳門除了賭博工業，其他事業均一厥不振，

那是香港理想的經濟模式嗎？」。從上述例子可見，反對賭波合法化的人並非只

是從道德著眼，而是用實際例子去支持他們的論點。如果稱他們作「道德佬」，

就對他們不公平，亦只會令正反雙方更難溝通。 

 

5. 總結 

 政府推行賭波合法化，欲打擊外圍賭波，卻未見成效。稅收則是指日可待的

事情。賭波合法化亦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，拯救了酒吧業及飲食業。賭波合法化

是好是壞，並未得到很多理性的討論。正反雙方各持己見，不能好好坐下來分析。 

賭波合法化很具爭議性，但政府最終能順利條訂博彩稅條例，當中的過程、手段，

值得政府以後製定政策時參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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